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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國家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portal.gd-n-tax.gov.cn/pub/001032/sszc/ssfgk/E040302/gdsgjswj/201709/t20170912_1664940.html） 

 

附錄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简化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有关事项的公告 

公告(2017)12 号 

 

为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7 年第 21 号，以下简称《公告》）有关要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公告》关于“对能够当即办理的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出具和送达《准予税务

行政许可决定书》，不再出具《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各省税务局确定本省税务行政许可

事项即办范围”的要求，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十万元的，有条件的主管国税机关可即时办结；即时办结的，直接出具和送达《准予税务行政

许可决定书》，不再出具《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本公告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2017 年 9 月 11 日 

 


